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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版序 

本書承載著大家的支持與讀者的回應下，在體系內容的結構不

變前提下，本版（第二版）內容上做了部分的調整與修改，例如：

海商法法源、海商法適用範圍、船舶特性、船舶所有權範圍、船舶

讓與、船舶共有、限制責任主體之概念、責任限制制度立法例、海

事優先權之消滅、海事優先權之受償位次、海上貨物運送基本觀

念、運送契約種類、運送契約之適用範圍、運送人與託運人之權利

義務、載貨證券之發展與數量與載貨證券約款等。 

上述修改主要涉及到補充與修正第一版的文字疏漏，條文條號

的誤植，以及因應思維流程而細微調整目錄，和補充有關鹿特丹規

則的內容。 

新的一年期待大家順心如意，希冀大家繼續不吝給予支持～！ 

蔡佩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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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文 

本書是作者授課十年來的感想與心得的整理，特色在於盡可能

統整各類海商法基礎書籍中學者的想法和論點，然後提出本書自己

的看法與觀點，尤其考量讀者可能是法律系人或非法律人，對深

澀、多重、容易混淆的概念以圖、表或案例解釋，並將各類主題或

爭議問題盡可能用口語化或假設各種狀況去論述，亦將海事保險、

共同海損損害等需要計算賠償數額的規範以案例與數字化描述，並

把海商法條文以概念方式敘述，使讀者在閱讀時不是僵硬的法條，

而是容易掌握到具體化觀念。 

非常感謝在形成海商法基礎概念與本書的過程中，所有教授的

傳授與指導。特別感謝賴來焜教授的指導與傳授。由於賴教授是當

時的立法委員，也是草擬海商法的修法委員，適得其所而發揮所長

外，更於課堂中引領學生們深度的探討各類爭議問題，更把來龍去

脈解釋得很清楚，於賴教授的書中也詳加記載立法理由、修法過程

與修法的困難和克服方法。 

另要感謝游啟忠教授在博士班上課中的指導和啟發，讓本書的

論述添加精采元素，課堂中對於公約的約文中文字的字字斟酌以及

比對現行法的規範，讓本書的內容豐富不少。 

除內文註解的參考文獻之外，還受到桂裕教授、施智謀教授、

張東亮教授、柯澤東教授、劉宗榮教授、楊仁壽教授、張特生教

授、梁宇賢教授、張新平教授、陳猷龍教授、吳嘉生教授、邱錦添

教授、黃裕凱教授、許忠信教授們的智慧與結晶影響，因為累積了

這些學者高深的知識與書涵養，才有了本書的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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漫長的寫作過程中，感謝劉定安法官提供我修正草案的資料，

並激發我的思考方向和靈感；亦感謝施茂林講座教授、龍海明律

師、吳光平教授、許耀明教授、李瑞生教授、許兆慶律師、林恩瑋

教授……等惠賜見解與討論。 

最後，仍再次感謝賴來焜教授的同意、鼓勵與支持，讓我有勇

氣定稿出版。 

蔡佩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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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基本概念 

第一節 性 質 

海商法為國內法、但具有國際性，蓋其立法參酌國際公約與

慣例，具體成文化於我國海商法中，且船舶一出航，便入他國領海

或公海中，沒有一套具有國際觀的海事法律，容易與他國製造糾紛

與隔閡，產生外交問題，且自絕於國際社會、經濟與交易之外，國

家亦無法盡到對我國運送人或託運人權益之保障，故海商法之立法

應從世界性角度出發，與國際海事法律及慣例接軌。 
我國海商法立法時所參酌的國際性重要公約與慣例如下： 
1924、1957、1972年《限責公約》。 
1926、1967年《優先權抵押權公約》。 
1924年《海牙規則》、1968年《布魯塞爾議定書》（《海牙

威士比規則》）──針對運送契約，此部公約整體上對運送人較有

利。 
1978年《漢堡規則》──針對運送契約而制訂之公約，整體

上對託運人有利，與《海牙規則》立於兩部相互制衡的形勢。 
慣例──約克安特衛普，此非國際公約，係國際慣例，以共

同海損為對象而定。 

海商法是私法性質，蓋海商法是處理人與人之間關於海上運

送、船舶租賃處分等私人和私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，故為私法性

質。 

有認為海商法是民法之特別法，因為民法是規範所有民事關

係的法律，為普通法，海商法是針對海事運送相關內容作規範對

象，所以就海上運送而言，海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，而且海商法第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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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立法理由有寫到海商法為民法等有關法律之特別法。但亦有認

為，海商法非民法之特別法，海商法有特殊的責任限制或免責制

度，為民法或其他法規所無，具獨特性與獨自性，故而非民法的特

別法，而從海商法第5條可知，民法是海商法之法源，更可知道海商

法不是民法的特別法。 

海商法是海洋法之性質。海商法內容屬於海洋法性質者例如

海事行政法，包含船舶與港口之管理、倉庫、衛生檢查、巡邏等。 

海商法是技術法性質：責任限制、海事優先權、載貨證券、

船舶碰撞、共同海損、海上保險都是高度技術性法規。 

第二節 海商法法源 

第一項 法源依據與順位 

法條依據為海商法第5條：「海商事件，依本法之規定，本法無

規定者，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。」 
本條立法理由為：海商法為民法等有關法律之特別法，有關海

商事件自優先適用本法。又「其他法律」已涵括「民法」，爰修正

如上。 
據此，海商法的法源以及適用順序，有如下幾種說法： 
甲說： 
我國簽署之國際條約。 
海事特別法（船舶法、船舶登記法等等）。 
海商法。 
其他法律（包含民法）。 
習慣法（包含未經我國簽署國際公約）。 
判例。 
行政命令。 
商事習慣（包含未經我國簽署國際公約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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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理：稱法理者，乃通常立法之原理，亦即當時當地之人情

道理。法理隨乎時間與空間而有不同，法律訂立時，須合乎當時當

地之人情道理，故涉及海商法之法理，亦為海商法之法源。 

乙說：「其他法律」係指國內法。 
經立法院議決通過的條約。 
海事特別法。 
海商法。 
民法。 
習慣。 
法理（包括外國立法例、學說、法院裁判、立法沿革資料及

未經立法院議決通過之條約）。 

丙說：  
海商法第5條所表示的法源有二：「海商法」、「其他法律」 
原則上，贊同海發會於修法時所提的草案版本第5條： 
「海商事件，依本法之規定，本法無規定者，適用其他法律之

規定。 
依前項適用法律有欠缺、不足或不合海商事件之性質者，依現

行國際海商慣例。無慣例者，應依法理，就國際公約相關規定適用

之。但其適用，有違背我國法律之強制或禁止規定，或與我國公序

良俗相抵觸者，不得適用。」所以其適用順序為： 
海商法。 
其他法律。 
國際海商慣例。 
法理（國際公約）。 
應注意到國際公約或法理的適用，不得違背我國法律強制或禁

止規定，亦不得違背公序良俗。 

丁說： 
適用順序為：海商法→國際慣例→法理（用法理之方法將國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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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約納入適用）。 
亦即： 
國內立法。 
海事習慣。 
法理（國際公約）。 
海事仲裁。 
國際立法。 
民間商業團體商事習慣法典化，例如國際貿易法規、銀行信

用狀統一慣例及實務。 
國家（法院）與國際社會商業團體（例如ICC國際商會）合作

如認賠書、海事單據、ICC聯合運送規則。 

建議進行修正海商法第5條（增定第2項），使第5條成為： 
「海商事件，依本法之規定，本法無規定者，適用其他法律之

規定。 
其他法律未規定者，或其規定顯不合海商事件之性質者，依國

際慣例。無國際慣例者，得依法理適用國際公約相關規定。」 
據此修正意見可知，國際習慣優於國際公約適用，因為國際習

慣是國際間大部分承認，但國際公約限於簽署國。 
第2項之適用，係在依第1項適用時，自法文內容、性質、精神

及效果察之，顯不妥當時，依順序，首應適用現行國際慣例。於國

際慣例欠缺時，依法理以斷定何國際公約之規定為妥適者，得擇而

適用之，初不分生效或未生效，蓋國際公約凡未經我國批准、加

入、接受者，其生效與否均非得拘束我國法院。且國際公約為剛性

法，原則上務經國內之外交及立法手續，始能在內國生效，否則法

院仍不受其拘束，法官僅得依法理之方法予以採擇適用。故就法之

效力言，國際公約雖具國家外交主權權力作用之規範，但因受內國

立法程序之限制，及國際公約對同一立法有時間上修訂或先後制訂

不同之數公約，反而在法院之適用上，較難適從，故應由個別法官

於必要時，以法理為適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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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此說認為民法與海商法性質極不相類，並不宜全面採用

民法來彌補海商法不足之處。 

第二項 條文立法問題 

海商法第5條於將「民法」刪除，以「其他法律」代替，該立法

上的疑慮為：1 
忽略海商法之國際性特質，蓋經由民法第1條可以將法理做為

橋樑，使國際條約與國際習慣作為海商法法源，而今刪除民法，無

法借重民法第1條之法理將國際習慣和未簽署的國際公約納入海商法

法源適用。 
捨民法以「其他法律」代替，對海商法之獨自性避而不應。 
忽視國際法源，國際習慣、國際公約、內國習慣、法理地位

均未在本條文中規定。 
忽視法源之範圍多元化之特性，只著重法律適用之順序。 
本條規定重於法律適用之順序，但此順序仍有不當，因為

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」、「港澳關係條例」關於海事事件部分，應

優先海商法適用，此為海商法之特別法。 
海商法多為涉外案件，但關於海事國際私法，準據法之選擇

皆未規定，尤其衝突法律之選擇尚未規定。 
至上條款應有正確立法，此涉及到67年第4次民事庭決議、載

貨證券、涉外法第6條規定之當事人合意問題。 

第三節 海商法適用範圍 

海商法適用範圍之法律依據，是海商法第1條與第3條。因為第1
條規定「本法稱船舶者，謂……之船舶」，因此，習慣上把第1條規

範的船舶簡稱為海商法上的船舶。又海商法第3條規定船舶法所稱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賴來焜，頁322-33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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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船除碰撞外不適用海商法，而船舶法所稱的小船因安全性考量無

法在海商法第1條的水域範圍內航行，所以船舶法所稱的小船不算是

海商法上的船舶，又據海商法第3條規定，非海商法上之船舶不適用

海商法，但因船舶碰撞而可以適用海商法，所以形成非海商法船舶

在船舶碰撞之情形下，從原本原則上不適用海商法而例外地可以適

用海商法。 
此外，海商法第3條還有規定到軍事建制之艦艇、專用於公務之

船舶、海商法第1條規定以外之船舶原則上也都不適用海商法，其例

外是遇有船舶碰撞之情形。至於遇到船舶碰撞情形下該如何適用海

商法規範？請詳後述。 

第一項 海商法之船舶 

首先介紹海商法第1條規定為：「本法稱船舶者，謂在海上航

行，或在與海水相通水面，或水中航行之船舶。」本條要件包括主

觀上應具有海上航行目的之要件，客觀上除船舶應具備一定的體積

之外，尚應有海上航行之事實。尤其當事故發生時，欲判斷是否為

海商法所稱之船舶，則事故發生當下應具備此等主客觀要件。 
本條（海商法第1條）應注意的項目有： 
何謂「海上」？ 
何謂「與海相通水面」？ 
何謂「船舶」？ 
「船舶要件」有哪一些？ 
何謂「海商法上之船舶」？ 
海商法上之船舶是否以商船為限？ 
區別海商法船舶實益為何？ 

「海」的範圍和「船舶」大小，對應著風險危害的考量。 
關於「海」的範圍，有認為，潮水（滿潮線）所到之處，皆

為「海」之範圍；有認為，所有可航行之水域，包括與海未相通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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